
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

2019 年博士研究生新生报到须知（南京分部） 

 

欢迎进入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学习！现将入学报到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，请按要求做好准备。 

一、 报到时间 

2019 年 9 月 3 日  8:30－17:00 

凡被录取的新生必须在规定时间报到，确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期报到者，必须在报到日期前一周向研究

生部南京分部综合办公室请假（电话：025－85482409），请假一般不得超过两周，无故逾期 2 周不报到者，

取消入学资格。 

二、 报到地点 

中国林科院研究生部南京分部。 

地 址：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锁金五村十六号，中国林科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行政楼一楼大厅。 

我院不设接站，请自行前往。 

三、调档说明 

非定向博士研究生须将人事档案转入我院研究生部，请携带调档函至本人档案所在管理部门办理调档

事宜，入学时档案未到者将无法办理学籍注册。 

如被录取的新生为正式党员或预备党员，在转寄人事档案的同时还需寄送党员档案材料；如为入党积

极分子则需寄送积极分子期间档案材料。 

四、报到材料 

1. 居民身份证及《录取通知书》原件。 

2. 硕士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原件。 

3. 党组织关系介绍信： 

林化所研究生：党组织关系转接有以下两种情况：①江苏省内转党组织关系，无需提交纸质“党组织

关系介绍信”，仅需要请现党组织关系所在学校（党委）老师登录“全国党员系统”，在系统内进行转接。

系统中党组织关系转至：中共中国林科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委员会--中国林科院研究生部南京分部党总

支委员会。②录取的学生为其他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，在转党组织关系时，需要请现党组织关系所在学

校（党委）老师登录“全国党员系统”，在系统内将党组织关系转到“江苏省”，并另外提交纸质“党组织

关系介绍信”，介绍信抬头为“江苏省委组织部”，接收组织关系的单位为“中国林科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

所党委”。 

其他研究所、中心研究生：党组织关系直接转至本人所在所（中心）党委，无需转至南京分部。具体

流程咨询各所（中心）研究生管理部门。关系转入后由各所、中心党办开具《党员证明》（加盖所在所中

心党委公章），证明其为党员，到南京分部学习 5 个月。开学报到时学生将《党员证明》提交至南京分部

老师。 

4. 户口迁移证 

非定向研究生自愿选择是否将户口迁至我院集体临时户口。如需迁移，可凭录取通知书到户口所在派

出所办理户口迁移证。迁移地址为“北京市海淀区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”； 户口迁移证统一于报到时提交

以便办理落户手续。 



注意：① 迁移证要打印清楚，不能手写；② 籍贯需写到县、市、区，不能只写到省；③ 需有户别

标注如：非农业、农业、居民户口、城镇、农村之类，如所在辖区已取消户别需由所在派出所开具证明。

请办理完户口迁移证时认真查看，如有不符请根据上述要求去所在派出所修改。 

户口迁移仅在入学时有一次办理机会，在读期间不再办理户口的迁入和迁出；户口迁移期间（户口迁

移证开出至同年年底）可能会影响银行、保险、结婚、出国等相关业务的办理，请务必留存户口迁移证复

印件并妥善安排好时间。 

5. 一寸证件照片 

近期正面免冠半身彩色一寸证件照片 8 张，背景色不限。从照片接缝处剪开，并在照片背面写上姓名，

用于学生证的制作及相关登记表的填报等。 

注意：定向研究生一律不转人事档案、不转户口、不转党组织关系，只需携带 1、2、5 中要求的材料。 

五、住宿 

南京分部为学生提供免费住宿。请新生自备基本生活用品（被、褥、蚊帐等）、学习用品，宿舍不予

提供。水电费用寝室成员平摊。 

六、缴费 

8 月 1 日~20 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掌上银行缴纳学费及住宿费，具体操作流程详见中国林科院研究生

院招生信息栏或中国林科院研究生部微信公众号发布的相关通知。 

南京分部新生报到当天需缴纳现金 200 元：住房保证金 150 元，南林大一卡通工本费 20 元，南京分

部一卡通工本费 10 元，寝室钥匙押金 20 元。 

七、体检 

所有新生均需参加统一体检，具体安排报到后另行通知，体检不合格者取消入学资格。 

八、医疗及保险 

    非定向博士研究生入学取得学籍后均享受公费医疗待遇，并由研究生部统一购买意外伤害保险。 

九、其他 

请新生关注微信公众号，以便及时获取更多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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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级博士研究生学费及奖助 

一、学费标准 

非定向博士研究生 10000 元/学年，定向博士研究生 6000 元/学年。 

二、学费交纳时间与方式 

第一学年学费的缴纳时间和缴纳方式见第六条。未按时交纳学费者不予办理报到注册手续。 

三、非定向博士研究生奖助 

1.  奖助 

（1） 国家助学金 

19200 元/学年，按月发放，发放期限从入学当年 9 月至按学制年限毕业的当月。 

（2） 科研补贴 

由相关所（中心）及招生导师承担，补贴标准不低于 1000 元/月，具体管理办法以相关所（中

心）规定为准。 

（3） 学业奖学金 

学业奖学金分两等，每年评选一次，具体标准是：一等奖金额为每人 12000 元/年，二等奖

金额为每人 10000 元/年。一年级全日制非定向博士研究生均可申请一等学业奖学金，二年级（含）

以上全日制非定向博士研究生的学业奖学金分两等评定，具体比例为：一等奖占参评人数的

50%，二等奖占参评人数的 50%。 

2.  优秀研究生奖励 

（1） 国家奖学金。研究生国家奖学金从 2012 年开始执行，由中央财政出资设立，用于奖励表现优

异的全日制非定向研究生。 

（2） 优秀学位论文奖。 

（3） 优秀研究生、优秀研究生干部及优秀毕业生奖。 

（4） 专项奖学金。各类由社会企事业单位或个人向我院或各所（中心）捐助设立的，用于奖励或资

助相关学科或领域德智体全面发展，表现良好的全日制非定向研究生。如梁希学子奖、茅以升

教育奖学金等。 

3.  其它 

（1） 勤工助学。我院为研究生提供一定数量的研究生勤工助学岗位。 

（2） 困难补助。为帮助有经济困难的研究生减轻生活负担，使其能够安心学习和进行科学研究，顺

利完成学业，我院将为符合条件的研究生提供困难补助。 

（3） 家庭困难的研究生可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，相关政策请咨询贷款处。 

（4） 宿舍均有独立卫生间，提供免费无线上网，开水、热水、凉水、电按人均定量免费供应。 


